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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04-1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所持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65%）的 

关联交易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04年 9月 18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7 名，委托他人两名。董事长刘惠文

先生因公出差，特委托副董事长孟群先生主持会议并代行职权，部分监事列席了

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出售所持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65%）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交易当事人名称 交易标的 原持股比例 交易比例 
交易金额 

（万元） 
协议签署日期 

天津泰达集团有

限公司 

天津泰达药业有

限公司 65%股权 
  0 65% 5500 2004-09-15 

天津泰达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泰达药业有

限公司 65%股权 
  65% 65% 5500 2004-09-15 

因上述事项交易金额较大，且受让方系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

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已构成重大关联交易。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公司关于出售所

持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65%）的议案》。因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故

关联董事孟群先生和周立先生回避了表决。与会公司独立董事沈福章先生、付连

元先生和涂光备先生均认为，此次交易价格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行为，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时独立财务顾问也发表了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此项关联交易须经本公司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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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本公司 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上放弃对该提案的投票权。 

  3、上述行为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介绍 

1、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①、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16 号 

②、注册资本：1,053,981,323 元人民币 

③、法定代表人：刘惠文先生 

④、经营范围：交通、能源、高科技工业投资；空气液体净化过滤材料、化纤；

医疗卫生洁净用品；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服装、纺织品的制造及加工；以及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园林绿化；园艺

工具、园林用品的零售兼批发等。 

（2）、公司简介：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前身是天津美纶化

纤厂,1992 年 7 月 20 日经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津体改委字(1992)38 号文

件批准,实行股份制试点,通过定向募集股份设立天津美纶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管字(1996)349 号文件审核通过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证管字(1996)年第 436 号文审核批准，公司股票于 1996 年 11 月 28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司正式成为上市公司。1997 年 8 月 12 日经天津市人民政

府以津政函(1997)63 号文件批复,同意将天津市人民政府授权给天津市纺织工

业总公司经营管理的天津美纶股份有限公司全部国有股份无偿划归天津泰达集

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天津美纶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7 年 9 月 24 日经天津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批准成为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并更名为天津泰达股

份有限公司。根据公司 2003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以 2003

年末总股本 810,754,864 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红股 2 股，转增股本 1 股，变更后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53,981,323 元，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为

564767.09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为 146363.56 万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为 93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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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人民币。 

2、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①、住所：天津开发区第三大街 16 号 

②、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③、法定代表人：孟群 

④、注册资本：178311.3284 万元人民币 

⑤、主营业务：工业、商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房产开发与销售；经营与管理

及科技开发咨询业务；化学纤维及其原料、包装物的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⑥、2003 年度净利润 7955.03 万元人民币，2003 年度净资产342195.91 万元

人民币（经岳华（天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公司于 1997 年 8月 12 日经天津市人民政府以津政函(1997)63 号文件批复,

同意将天津市人民政府授权给天津市纺织工业总公司经营管理的天津美纶股份

有限公司全部国有股份无偿划归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天津美纶股份

有限公司于1997年9月24日经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为天津泰达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并更名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截至目前，天津泰达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8.63%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出售资产名称：我公司持有的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 65%的股权 

2、资产类别：股权投资 

3、权属：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药业）注册资本 7300

万元人民币，我公司占泰达药业 65%的股权。上述股权没有担保、抵押、质押及

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和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

大争议事项。 

4、此部分股权转让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 

5、该部分股权对应我公司的股权账面价值为 5492.91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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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概况 

注册时间：2002 年 10 月 8 日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睦宁路 95 号 

法定代表人：吴树桐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中西成药（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糖浆

剂）、保健品及天然营养食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

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其他股东受让：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的另一股东——北方国际集团天津医

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函确认放弃优先认股权。 

主要股东：北方国际集团天津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出资 2555 万元

人民币，占注册资本比例的 35%。 

具体财务状况如下（合并报表）：                           单位：元 

项目 200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25,243,824.95 

负债总额 55,937,855.96 

应收账款总额 5,244,865.62 

净资产 69,305,968.99 

主营业务收入 8,998,424.08 

主营业务利润 3,364,505.70 

净利润 -5,959,431.27 

7、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 

参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津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注册会计师王

福才和尹琳审计，出具的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五洲会字（2004）1-0710 号的《天

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参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天津市津评协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中国注

册评估师吕家新和周世杰评估，出具的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津评协通评报字

（2004）第 79 号的《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评估报告》。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依据双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泰达集团拟以 5500 万元人民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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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持有的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 65%的股权。 

2、转让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拟转让股权的价格，参照以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经天津五洲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的五洲会字（2004）1-0710 号《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审

计报告》；同时参照以天津市津评协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津市津评

协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津评协通评报字（2004）第 79 号《天津泰达

药业有限公司评估报告》为作价依据，经双方初步商定，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

65%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5500 万元人民币。 

3、支付方式。 

根据双方的意向，泰达集团应在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将股权转让款 5500

万元人民币划入我公司指定账户。 

4、泰达集团的支付能力分析 

截至 2004 年 8 月 31 日，泰达集团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03 年 12 月 31 日 2004 年 8 月 31 日 

货币资金 832,168,763.08 830,122,016.69 

总资产 12,579,238,414.22 12,620,270,557.46 

股东权益 3,421,959,120.30 4,382,797,669.20 

净利润 79,550,339.47 23,754,096.04 

截至 2003 年 12 月 31 日，泰达集团经审计货币资金帐面余额为

832,168,763.08 元人民币，足以支付本次交易价款 5500 万元人民币，董事会认为

该交易款项不会成为坏账。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的目的：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公司确定了以基础设施、城市运营、垃圾处理以

及绿化工程为主导产业的战略定位，为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主业，进一步减少多元

化管理的跨度和难度，公司决定加快战略性产业调整的步伐，以主导产业为核心

整合公司现有资源。 

2、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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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认为，本次出售股权行为虽属关联交易，但交易价格的确定、转让程

序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因此不会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也都出具了相应的报告；

公司此次出售泰达药业股权，顺应和配合了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集中主

要精力，发展做大主业，进而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并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公司多元化管理的难度和跨度，为公司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据

测算，通过此次关联交易公司每年可减少亏损近 400 万元人民币，这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有积极正面的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独立董事，鉴于公司出售所持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65%）之行为

属于关联交易，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04 年 9 月 7 日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2004 年 9 月 18 日召 

开了董事会会议，四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提交的资料。

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程序和过程中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切实可行。会上，7 名董事（包括 3 名独

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出售所持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

（65%）的议案》。董事会通过对此次决策和披露信息的审议，未发现存在违反诚

信原则的情形。 

本次出售股权行为旨在公司进一步明晰公司主导产业，集中精力做大、做强

主业，不断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盈利能力，交易价格是以会计师经审计

的《审计报告》和经评估的《评估报告》作为定价依据，是公平、合理的，没有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独立财务顾问也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关联交

易的决策、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法规的要求。 

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交易时，公司的关联董事孟群先生和周立先生

回避了表决。 

此外，我们将本着依法行使监督职能的原则，监督公司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推进此项工作，切实保障广大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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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2 年修订本〉》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定价是合理的，不存

在侵害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泰达股份经营的独立性不受本次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将不会造成持续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有利于泰达股份的长远发展和持续发展。 

八、备查文件 

1、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2、天津五洲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3、天津市津评协通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及董事 

会会议记录； 

5、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监事会 

会议记录； 

6、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出售所持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股 

权（65%）的独立董事意见； 

7、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出售所持天津泰达药业有限公司全 

部股权（65%）的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4 年 9 月 22 日 


